文法学院关于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的指导意见
（2020年3月修订）
为进一步规范课堂教学、在线教学、混合式教学，加强课程建设及过程管理，提高课程挑战度与创新性，提高学生成绩评定的科学性、规范性，提升教育教学质量，经文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讨论修订，制定此指导意见。
一、课程考核方式
（一）考核方式分考试、考查两种形式。
（二）所有必修课原则上选用的考核方式为考试。选修类课程考核方式可以为考查，也可以为考试。
提倡和鼓励老师进行考试方法改革。根据课程的性质、课程目标要求，可选择适当的考试方法。除闭卷考试，还可以采用开卷、口试加笔试、闭卷与开卷相结合等多种考试形式。提倡使用非标准化答案试题。可以根据期末考试成绩所占总成绩的比例，调整试卷题量及作答时间。
（三）同一课程两位教师授课成立课程组，确定课程负责人。同一门课程，同一教材，应该是适用统一的教学大纲，统一的课程考核办法（包括但不限于平时与期末的比例，平时学习过程的考核要求，期末考试的形式等）。
二、课程考核成绩的构成
（一）课程成绩分过程考核成绩和期末考核成绩两部分。
（二）所有开设课程的过程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比例不能低于40%。根据课程性质及目标要求，可以适当扩大过程考核成绩比例，提倡和鼓励老师加强课程过程考核管理，丰富细化过程考核内容。

三、过程考核成绩
（一）过程考核成绩的构成
过程考核成绩的构成方式可以从以下形式中选择，且至少选择三种形式，每种评定形式均要求有详细的评定标准和成绩记录：
1.测验类：随堂测验、章节测验、期中测验或期中考试等。
2.作业类：课程作业、小组作业、课程论文、案例研究报告、调查报告、读书心得（读书笔记）、项目研究报告、撰写司法文书等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课堂表现类：课堂笔记、课堂参与、课堂展示、线上学习表现（提问、参与讨论）等。
4.完成任务类：课前预习、课后延伸学习情况、在线学习完成情况等。
提倡和鼓励老师从提高课程挑战度和创新性角度，综合运用多种过程考核方式，尤其是通过布置研究型、项目型、探究式的学习任务，促进学生学习能力及综合素质的提升。
（二）课堂考勤的记载与计算
任课教师是课堂教学的第一责任人，必须掌握每次课堂学生的出勤情况并进行严格认真地记录及管理，于学期结束随过程性考核材料一并上交学院存档。
学生的考勤不计入过程考核成绩，但是每缺勤一次，从过程考核成绩中扣除相应分数。建议扣分标准为：
1.病假类：学生履行了请假程序，持审批后的《天津科技大学学生请假申请表》，每缺勤一次扣除0.5分或者不扣分；
2.事假类：学生履行了请假程序，持审批后的《天津科技大学学生请假申请表》，每缺勤一次扣除1分；
3.旷课类：学生没有履行任何请假程序，按旷课处理，每缺勤一次扣除2分；
提倡和鼓励老师采用多种形式的考勤方式，具体的扣分标准由任课教师根据课程性质、课堂秩序情况等最终决定，并于开课初告知学生。
四、其他
本指导意见适用于2017级及以后年级。每学期开学报到当天，任课教师需根据此指导意见，填写《文法学院课程考核办法登记表》，经系主任审核批准后上报学院批准备案，并于开课时向学生公布。结课后需与其他课程材料一起交至学院归档。
 
附件：文法学院课程考核办法登记表      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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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（此表格电子版请到文法学院网页下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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